咨询服务合同
甲方：
法定代表人：
乙方： 
法定代表人：
丙方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就甲方、丙方聘任乙方提供商业咨询服务事宜，三方经友好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合同条款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一、 服务范围​​
乙方就甲方向丙方投资的“         ”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，就其可行性、实际操作流程及潜在风险等事宜，为甲方和丙方提供商业咨询服务。
二、 甲方与丙方的责任​​
2.1 甲方与丙方应指派专人配合乙方工作，确保全面、真实、及时地向乙方提供办理委托事项所必需的全部文件与资料。
2.2 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第四条的约定，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。
三、 乙方的责任​​
3.1 乙方应就甲方与丙方提出的与本项目相关的事宜，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、传真等书面或电子形式，提供有关可行性、操作程序及风险分析等方面的专业咨询意见。
3.2 乙方对因履行本合同而知悉的甲方、丙方的商业秘密及未公开信息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。未经甲方与丙方共同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上述保密信息。
四、 费用及支付​​
4.1 三方确认，本项目最终是否成功以            为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2 若本项目未成功，则甲方、丙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咨询服务费用。
4.3 若本项目成功，本合同项下全部商业咨询服务费由甲方承担，支付方式按以下第________种方式执行：
方式一：一次性支付。甲方应于本项目成功之日起    个工作日内，将全部咨询服务费人民币元一次性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。
方式二：分期支付。甲方应自本合同签订后，按月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，金额为当月项目总额的        %。
4.4 若甲方未能按时支付咨询服务费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逾期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五、 争议解决​​
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三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合同签订地，即市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六、 其他约定​​
6.1 本合同任何条款的变更或修改，须经三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6.2 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6.3 本合同自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至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。

甲方(盖章)：       乙方(盖章)：           丙方：
法定代表人： 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
签署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